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工作公示信息表
	项目名称
	安徽胜利精密制造科技有限公司移动终端光学玻璃加工智能制造新模式一期（F 栋）项目

	项目地址
	六安市舒城杭埠经济开发区

	项目性质
	新建■  改建□  扩建□  技术改造□  技术引进□

	项目负责人
	束永甫
	联系电话
	0564-8028115

	公示信息类别
	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   
控制效果评价与职业病防护设施验收■

	评价报告编制单位或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单位
	安徽众锐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联系人及
联系电话
	王亮

13956995343

	评审（验收）情况（包括评审验收时间、主持人、评审验收人员、评价结论、评审及验收意见等）：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等相关法规、规章的规定，2018年9月30日，安徽胜利精密制造科技有限公司组织有关专家对安徽众锐质量检测有限公司编制的《安徽胜利精密制造科技有限公司移动终端光学玻璃加工智能制造新模式一期（F 栋）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报告》（以下简称《控评报告》）进行技术评审及职业病防护设施验收。
会议主持人：张庆瑞（副总经理）

专家组成人员：
陈葆春（安徽省职业病防治院院长）

谭守臣（安徽拜亚注册安全工程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注安师）
周俊生（合肥市职业病防治院院长）
特邀人员：县安监局职业健康股领导

评价结论：

一、《控评报告》符合相关技术规范和标准要求，依据较为充分，对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调查分析与评价较为客观，职业病危害因素调查较为全面，检测结果可信，结论准确。

二、建设单位建立了职业卫生管理组织和职业卫生管理制度，职业病防护设施运行正常。
三、建议

（一）评价机构

1. 补充项目“三同时”情况、周边概况描述、职业病危害预评价和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的建议采纳情况；

2. 细化个体职业病防护用品、职业病防护设施、应急救援设施的调查与评价，提出针对性的补充措施；

3. 补充完善职业健康监护和职业卫生管理等措施。
（二）建设单位

1. 认真落实员工上岗前和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完善职业卫生档案；

2. 规范设置警示标识和职业病危害公告栏内容；

3. 进一步改进调墨间和移印岗位的局部通风系统。

评审及验收意见：
专家组原则上同意《控评报告》通过技术评审。评价机构应按照上述建议和专家组提出的其他意见修改完善《控评报告》，经专家组长审阅签字后，由建设单位存档备查。

建设单位按上述建议和《控评报告》提出的要求完善职业病防护措施，由建设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确认。



	评审（验收）意见的整改落实情况：

    建设单位严格按照专家组提出的意见进行整改，整改结果通过企业主要负责人签字确认；评价单位也按专家组的要求对报告书进行修改，并经专家组组长签字确认。



制表人： 束永甫     制表日期： 2018/10/12  联系电话：0564-8028115







































































































